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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声明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

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本公司披露的其它公告信息

,

该等公告信息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56,441,189

股

,

发行价格为

8.88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501,197,758.32

元

,

募集

资金净额为

489,999,994.66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将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

,3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5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2014

年

6

月

26

日

(

即上市日

),

公司股价不除权

,

交易设涨跌幅限

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公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存在差异

,

均为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释 义

发行人、天广消防、公司 指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

指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面值

１

元，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行

为

股东大会 指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银河证券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致同、发行人会计师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君泽君、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最近三年及一期、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ＴＩＡＮＧＵＡＮＧ ＦＩＲＥ－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天广消防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９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陈秀玉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住所： 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

经营范围：

消防器材、消防装备、耐火建筑构配件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维保、技术服务及自营进

出口业务；消防工程的设计、安装与服务

联系人： 张红盛、陈龙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５－２６９２９９８８

传真：

０５９５－８６３９５８８７

电子邮箱：

ｔｇｚｑ＠ｔ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ｃｏｍ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发行人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

票条件的议案》、《关于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

并将相关议案提交

201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

发行人于

2013

年

11

月

6

日召开了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

票条件的议案》、《关于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

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三

条及《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

二

)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4

年

3

月

14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通过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2014

年

4

月

18

日

,

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430

号

),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000

万股新股。

(

三

)

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2014

年

6

月

12

日

,

银河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收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民生加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3

家特定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

产支付

,

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致同出具了《验资报告》

(

致同验字

(2014)

第

351ZA0111

号

),

确认本次发行

的认购资金到位。

2014

年

6

月

13

日

,

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银河证券在扣除证券承销费及保荐费后向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用人民币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致同出具了《验资报告》

(

致同验字

(2014)

第

351ZA0112

号

),

确认本次发行

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

四

)

股权登记情况

发行人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

记材料。经确认

,

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

,

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

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3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5

日。

三、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证券的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股票简称 天广消防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９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发行数量

５６

，

４４１

，

１８９

股

证券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

８．８８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底价为

８．８７

元

／

股，由于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实施完毕，故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８．８２

元

／

股。 本次发行通过

投资者竞价，共有

４

位投资者提交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申购。 根据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

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

３

位投资者获得配售，并确定最后的发行价为

８．８８

元

／

股，与发行

底价的比率为

１００．６８％

，与申购报价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９．０９

元

／

股）的比

率为

９７．６９％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０１

，

１９７

，

７５８．３２

元

发行费用

１１

，

１９７

，

７６３．６６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４８９

，

９９９

，

９９４．６６

元

发行证券的锁定期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四、发行对象情况

(

一

)

发行配售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

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

和规则

,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88

元

/

股

,

发行股数

56,441,189

股

,

募集资金总额

501,197,758.32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3

家。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

序号 名称

配售股数

（万股）

配售金额

（万元）

锁定期

（月）

１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３５１．３５１２ １１

，

９９９．９９８６５６ １２

２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５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３

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０９２．７６７７ １８

，

５８３．７７７１７６ １２

合计

５

，

６４４．１１８９ ５０

，

１１９．７７５８３２ －

上述发行对象的持有人证券帐户总数总计为

3

户

,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持有人证券账户名称 配售股数 （万股）

１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基金

－

工商银行

－

国民信托

－

丰盈

２

号单一资金信托

１

，

３５１．３５１２

２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加银基金

－

民生银行

－

民生加银鑫牛定

向增发

１９

号资产管计划

２

，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

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信基金

－

民生银行

－

江信基金定增十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９２．７６７７

合计

５

，

６４４．１１８９

(

二

)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港澳台与境内合资

)

注册地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刘惠文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注册地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西、福中路北新世界商务中心

4201

、

4202-B

、

4203-B

、

4204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万青元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3

、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99

号西海国际中心

1

号楼

2001-A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孙桢磉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一年也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

,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

,

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证

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

,

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

,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

;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均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

有关规定

,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七、本次发行相关机构名称

(

一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称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有安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保荐代表人

:

颜巍、徐子庆

协办人

:

秦敬林

经办人员

:

王艺祥、裘韬

联系电话

:0571-86483918

传真

:0571-86483925

(

二

)

发行人律师

名称

: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王冰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9

号国际大厦

2301

室

经办律师

:

韩盈、高翠

联系电话

:010-66523485

传真

:010-66523399

(

三

)

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法定代表人

:

徐华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

5

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

:

林庆瑜、佘丽娜、江辉

联系电话

:0591-87270669

传真

:0591-87270678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

(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总股份为

400,000,000

股

,

其中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类别

１

陈秀玉

境内自然

人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０ Ａ

股流通股

１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５０

限售流通

Ａ

股

２

陈文团

境内自然

人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０ Ａ

股流通股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０

限售流通

Ａ

股

３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险分红

其他

７

，

２９９

，

９３１ １．８２ Ａ

股流通股

４

王秀束

境内自然

人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Ａ

股流通股

５

中国银行

－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４

，

１７１

，

８０１ １．０４ Ａ

股流通股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Ａ

股流通股

７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

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

，

９３７

，

５８５ ０．９８ Ａ

股流通股

８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

连

－

团体退休金进取

其他

３

，

５００

，

０１１ ０．８８ Ａ

股流通股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

，

７９８

，

９１９ ０．７０ Ａ

股流通股

１０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其他

２

，

６４４

，

９７０ ０．６６ Ａ

股流通股

前

１０

名股东合计

２５８

，

３５３

，

２１７ ６４．５９ －

(

二

)

本次发行后

,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

(

以公司

2014

年

6

月

18

日在册股东加上本次发行新增股东

合并后重新排名列示

):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类别

１

陈秀玉

境内自然

人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２０ Ａ

股流通股

１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６０

限售流通

Ａ

股

２

陈文团

境内自然

人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７ Ａ

股流通股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２０

限售流通

Ａ

股

３

民生加银基金

－

民生银行

－

民生加银鑫

牛定向增发

１９

号资产管计划

其他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２

限售流通

Ａ

股

４

江信基金

－

民生银行

－

江信基金定增十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２０

，

９２７

，

６７７ ４．５８

限售流通

Ａ

股

５

泰达宏利基金

－

工商银行

－

国民信托

－

丰盈

２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１３

，

５１３

，

５１２ ２．９６

限售流通

Ａ

股

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险分红

其他

６

，

５００

，

０３１ １．４２ Ａ

股流通股

７

王秀束

境内自然

人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Ａ

股流通股

８

中国银行

－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４

，

１７１

，

８０１ ０．９１ Ａ

股流通股

９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其他

４

，

０９２

，

５７４ ０．９０ Ａ

股流通股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８ Ａ

股流通股

前

１０

名股东合计

３０５

，

２０５

，

５９５ ６６．８７ －

(

三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均未发生变动。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陈秀

玉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6,800

万股

;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文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600

万股

;

公司董事、总经

理黄如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0

万股

;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殷淇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500

股。

除上述直接持股人员外

,

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不存在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天广消防股份

的情况。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项目

发行前

本次发行数量（万

股）

发行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１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１６

，

８９０．１１ ４２．２３％

５

，

６４４．１２

２２

，

５３４．２３ ４９．３７％

２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２３

，

１０９．８９ ５７．７７％ ２３

，

１０９．８９ ５０．６３％

合计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６４４．１２ ４５

，

６４４．１２ １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

公司控股股东陈秀玉持股比例为

36.81%,

仍为第一大股东

,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发行

人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

二

)

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总资产、净资

产增加

,

资产负债率将下降

,

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

,

财务风险进一步降低

,

公司抗风险能力得

到进一步提高。

(

三

)

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的主营业务仍然为消防器材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及消防工程的设计、安装与服务

,

不会导致公司业务的改变和资产的整合。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均属公司的主营业务

,

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

,

将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

进一步提升公

司的行业竞争优势

,

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前后

,

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

发生变化。

(

四

)

对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

,

陈秀玉持有公司

42.00%

的股权

,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后

,

陈秀玉持股比

例为

36.81%,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不会有

实质影响。

本次发行后

,

公司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由于更多投资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

,

来自投资者的监督更加严格。 同时也将给公司带来

新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

更有利于公司规范治理。

(

五

)

高管人员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和本次发行前一致。

(

六

)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新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新的同业竞争。 本次发

行对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

七

)

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以公司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

2013

年度、

2014

年

1-3

月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

项目 期间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２７ １．９９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３５ ２．０６

每股收益（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度

０．２２７７ ０．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０．０７７１ ０．０６７６

注

: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3

年度和

2014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期末股

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4

年

3

月

31

日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

一

)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编制基础的说明

公司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均根据新的《企业会计准则》

(2006

年发布

)

编制

,

投资者如

需了解发行人会计报表

,

请查阅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布的财务报告。

(

二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

2011-2013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经审计

;2014

年

1-3

月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公司

2011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2012)GF

字第

020061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12

年

6

月

,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和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

,

合并后更名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

2012

年

8

月

29

日

,

公司召开了

2012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决定变更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2012

年度、

2013

年度的

财务报告予以审计

,

分别出具了“致同审字

(2013)

第

351ZA0937

号”和“致同审字

(2014)

第

351ZA0325

号”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发行人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及

2014

年

1-3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３．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０４

，

４３４．９６ ９９

，

７０８．９０ ９０

，

６６３．５６ ７６

，

１５３．２３

流动资产

５６

，

０７３．５３ ５２

，

２７６．５１ ５４

，

６８３．０９ ６７

，

９１１．０９

负债总额

１０

，

５６０．６８ ８

，

９６７．４６ ８

，

１９３．４１ ５

，

５４９．５０

流动负债

１０

，

２６０．７３ ８

，

６６７．５１ ７

，

９９３．０１ ５

，

５４９．５０

股东权益

９３

，

８７４．２９ ９０

，

７４１．４４ ８２

，

４７０．１５ ７０

，

６０３．７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９３

，

８７４．２９ ９０

，

７４１．４４ ８２

，

４７０．１５ ７０

，

６０３．７３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７

，

３０１．２５ ５７

，

２３８．７８ ４１

，

９７５．９０ ３４

，

４７１．１５

营业利润

３

，

６２７．１５ １０

，

４５７．７９ ８

，

１７９．７４ ６

，

０００．２７

利润总额

３

，

６５７．９０ １０

，

６１４．１２ １４

，

８７５．３６ ６

，

９１１．１７

净利润

３

，

０８４．１３ ９

，

１０７．２０ １３

，

７１８．３１ ５

，

９０２．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０８４．１３ ９

，

１０７．２０ １３

，

７１８．３１ ５

，

９０２．８８

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３７９．０２ １

，

６４４．４８ ６

，

３４８．０６ －８１３．０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２３４．０２ －２

，

１７９．８０ －１２

，

５８５．０２ －２２

，

７４７．０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３７７．７１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１７３．９２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额

－５

，

７６７．２９ －１

，

５３５．３１ －８

，

２３６．９６ －２８

，

７３４．０１

(

三

)

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及

2014

年

1-3

月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1

、基本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３．３１／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流动比率（倍）

５．４６ ６．０３ ６．８４ １２．２４

速动比率（倍）

４．９５ ５．４２ ６．２４ １１．４５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９．３６ ８．８５ ９．１８ ７．２３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年）

０．８４ ４．４６ ４．５４ ５．１９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２．２０ ８．２６ ６．６９ ６．３１

每股净资产

２．３５ ２．２７ ２．０６ １．７７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元）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１６ －０．０２

每股现金净流量（元）

－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７２

注

:

报告期内

,

每股净资产、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和每股现金净流量均根据最近一期股本变化情况

重新列报。

2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７１ ０．２２７７ ０．３４３０ ０．１４７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６５ ０．２２４４ ０．１７５１ ０．１２８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

均，

％

）

３．３４ １０．５３ １７．７１ ８．７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

均，

％

）

３．３１ １０．３７ ９．０４ ７．５８

注

:

为了区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

,

每股收益取小数点后

4

位

;

报告期内

,

每股收益根据最

近一期股本变化情况重新列报。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与本公告书摘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上的《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8.88

元

/

股

,

发行股数

56,441,189

股

,

募集资金总额

501,197,758.32

元

,

扣除

本次发行相关费用

11,197,763.66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

489,999,994.66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

用于以下项目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项目备案情况

１

南安

Ｃ

厂区消防产品生产建设项目

２９

，

５００ ２９

，

５００

闽发改备［

２０１３

］

Ｃ０６１４３

号

２

天广消防（天津）有限公司消防产

品生产建设项目

１９

，

５６０ １７

，

５００

津临管经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４０

号

３

营销网络与系统建设项目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合计

５１

，

０６０ ４９

，

０００ －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专户制度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

,

并将严格遵循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

,

资金到位

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

,

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

(

四

)

方

监管协议

,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

:2013

年

11

月

保荐机构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期限

:(1)

本协议的有效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甲方

(

即发行人

,

下同

)

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

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

;(2)

本次发行完成后至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前

,

甲方因再次申请

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人

,

本协议终止。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

,

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

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

,

并

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

:

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

材料。经确认

,

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

,

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

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上市日为

2014

年

6

月

26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

定

,2014

年

6

月

26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

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

,3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5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

、上市申请书

;

2

、承销及保荐协议

;

3

、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书

;

4

、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

5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

6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

7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

8

、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意见

;

9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

10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

11

、认购股东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函

;

1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查阅地点

1

、发行人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

电话

:0595-26929988

传真

:0595-86395887

2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2-6

层

电话

:010-66568888

传真

:010-66568390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3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

二〇一四年六月

证券代码:002509� � �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2014-038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430

号文核准

,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公司”

)

于

2014

年

6

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本次非

公开发行共向三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6,441,189

股

,

发行价格为

8.88

元

/

股

,

募集资

金总额为

501,197,758.32

元

,

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89,999,994.66

元。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新增的

56,441,189

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和托管手续

,

上市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26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

,

公司总股本为

400,000,000

股

,

控股股东陈秀玉女士持有公司

168,

000,000

股

,

持股比例为

4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

公司总股本增至

456,441,189

股

,

控股股东陈

秀玉女士持有公司

168,000,000

股

,

持股比例减至

36.81%

。 陈秀玉女士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导

致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5.19%,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

,

陈秀玉女士需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秀玉女士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4

年

6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的《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09� � �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2014-039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起设立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7

月

13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8,970

万

元投资设立南安市天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邦小贷公司”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

陈秀玉或其指定人员签署相关协议及办理有关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7

月

16

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起设立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的公告》。

发起设立天邦小贷公司需获得泉州市金融工作局的审核批准。 根据泉州市金融工作局的

审核要求

,

经天邦小贷公司全体发起人友好协商

,

一致同意将天邦小贷公司的发起人福建省邦

手氟塑制品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建省宏发装饰装修有限公司和陈原富。 变更后的天邦小贷公司

股东及股权比例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性质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法人股东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９７０ ２９．９０％

２

法人股东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

法人股东 福建省宏发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５．００％

４

法人股东 福建利豪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

法人股东 福建省南安市科洁电子感应设备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

法人股东 泉州市沪航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７

自然人股东 李木荣

１

，

５３０ ５．１０％

８

自然人股东 黄建全

１

，

５００ ５．００％

９

自然人股东 黄镇国

１

，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

自然人股东 魏腾雄

１

，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１

自然人股东 陈原富

１

，

５００ ５．００％

合 计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与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变更后天邦小贷公司新增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

(1)

名称

:

福建省宏发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林美真

注册资本

:1,688

万元

注册地址

:

南安市柳城帽山工业区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经营范围

:

建筑幕墙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市政工程、施工与设计

;

销售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

(2)

姓名

:

陈原富

身份证号码

:35058319******001X

住址

:

福建省南安市溪美莲塘村七中

236

号

2014

年

6

月

23

日

,

公司收到泉州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同意筹建南安市天邦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的批复》

(

泉金

[2014]88

号

),

批复内容如下

:

一、同意筹建南安市天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为

3

亿元

,

股东及股权比例详见

上文。

二、相关单位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

做好公司开业筹备工作

,

并于发文之日起

90

个工

作日内向泉州市金融工作局提交开业申请及有关资料。

公司及天邦小贷公司其他股东将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尽快办理天邦小贷公司开业申请事

宜

,

并就设立天邦小贷公司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528� � �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2014-24

债券代码:112032� � � � �债券简称:11柳工01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1柳工01” 票面利率

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２０１１

年

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３２

，简称“

１１

柳工

０１

”）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

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２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即本公司

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上调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 本次债券在存续期

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为

５．４０％

，在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固定不变；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

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的票面年利率仍为

５．４０％

，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２

年固定不变。

３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１１

柳工

０１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

１１

柳工

０１

”的收盘价为

９９．８５

元

／

张，低于回售价格。

４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５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

２５

日。

６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

现将发行人关于调整“

１１

柳工

０１

”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１１

柳工

０１

”基本情况及利率调整事项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１１

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

、债券简称：

１１

柳工

０１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３２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３

亿元

５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６

、债券期限：

５

年期，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

回售给发行人。

７

、票面利率：

５．４０％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８

、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７

月

２０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９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７

月

２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每年的

７

月

２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０

、付息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１１

、信用级别：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

司跟踪评级，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２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３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

１４

、本次利率调整：在“

１１

柳工

０１

”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的票

面年利率仍为

５．４０％

，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固定不变。

二、“

１１

柳工

０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２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

１１

柳工

０１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

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３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

２５

日。

４

、回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以

１０

张（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

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５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

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６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不回售，同意继续持

有“

１１

柳工

０１

”。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期间利息，利率为

５．４０％

。 付息每手债券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

“

１１

柳工

０１

”派发利息为

５４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４３．２０

元，扣

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 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４８．６０

元。

３

、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１１

柳工

０１

”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

金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

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登记日的交易

“

１１

柳工

０１

”在回售登记日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将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被冻结。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

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

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真至联系地

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

１１

柳工

０１

”回售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光安

办公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太路

１

号

联系人：黄心洁

电话：

０７７２－３８８７２６６

传真：

０７７２－３８８７２６６

邮政编码：

５４５００７

２

、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刚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座

１５

层

联系人：许凯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９６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张）

应纳所得税金额（人民币：元）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证券代码:002395� � �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1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4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78,806,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0.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

10

股派

0.450000

元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0.47500000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

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

。

【

a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75000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25000

元

;

持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4

年

7

月

1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4

年

7

月

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５５

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３９

吴江市华东鞋业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１０２

义乌市惠丰皮塑贸易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５３５

晋江市双象商贸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６１５

温州市长城贸易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无锡市新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

188

号

咨询联系人

:

沈铭、金梅

咨询电话

:0510-88993888

转

8701

、

8702

传真电话

:0510-88997333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76� � �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2014-031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江苏证监局关于上市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进一步做好

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4

】

49

号通知）文件精神，我公司对公司股东、

关联方等相关主题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1

、为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

定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姜煜峰先生出具了《不竞争承诺函》，承诺函的主要

内容如下：

"

我及我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合作或联营企业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

任何与通达动力的主营业务及其它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下称

"

竞争业务

"

）；我及我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合作或联营企业，于我作为通达动力主要股东期间，不会直接或

间接地以任何方式从事竞争业务或可能构成竞争业务的业务；我及我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公司、合作或联营企业，将来面临或可能取得任何与竞争业务有关的投资机会或其它商

业机会，在同等条件下赋予通达动力该等投资机会或商业机会之优先选择权；自本函出

具日起，本函及本函项下之承诺为不可撤销的，且持续有效，直至我不再成为通达动力主

要股东为止；我及我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合作或联营企业如违反上述任何承诺，我将

赔偿通达动力及通达动力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该等责任是连带责任。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经核查，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2

、作为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本人任职期间，将向公司申报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任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经核查，截至公告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严格遵守所做承诺。

3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姜煜峰承诺：自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

2011

年

4

月

28

日

-2014

年

4

月

27

日

该承诺已到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姜煜峰先生在承诺期间严格履行了上述

承诺。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4日


